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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部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ＧＢ１０３９５《农林机械　安全》分为：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自卸挂车；

———第３部分：厩肥撒施机；

———第４部分：林用绞盘机；

———第５部分：驱动式耕作机械；

———第６部分：植物保护机械；

———第７部分：联合收割机、饲料和棉花收获机；

———第８部分：排灌泵和泵机组；

———第９部分：播种、栽种和施肥机械；

———第１０部分：手扶（微型）耕耘机；

———第１１部分：动力草坪割草机；

———第１２部分：便携式动力绿篱修剪机；

———第１３部分：后操纵式和手持式动力草坪修剪机和草坪修边机；

———第１４部分：动力粉碎机和切碎机；

———第１５部分：配刚性切割装置的动力修边机；

———第１６部分：马铃薯收获机；

———第１７部分：甜菜收获机；

———第１８部分：软管牵引绞盘式喷灌机；

———第１９部分：中心支轴式和平移式喷灌机；

———第２０部分：捡拾打捆机；

———第２１部分：动力摊草机和搂草机；

———第２２部分：前装载装置；

……

本部分是ＧＢ１０３９５《农林机械　安全》的第１部分，修改采用ＩＳＯ４２５４１：２００８《农业机械　安全　

第１部分：总则》（英文版）。

本部分根据ＩＳＯ４２５４１：２００８重新起草，与ＩＳＯ４２５４１：２００８的技术性差异为：

———适当调整了标准的适用范围；

———引用了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但我国标准并非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还对ＩＳＯ４２５４１：２００８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ＩＳＯ４２５４的本部分”改为“ＧＢ１０３９５的本部分”或“本部分”；

———删除ＩＳＯ４２５４１：２００８的前言；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本部分是对ＧＢ１０３９５．１—２００１的修订，与ＧＢ１０３９５．１—２００１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引言；

———增加了术语和定义（第３章）；

———增加了振动要求（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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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有关人类工效学的要求（４．４．６和５．１．２．２）；

———增加了有关自走式机械／拖拉机与被驱动机械之间的机械动力传动机构的要求（６．４）；

———细化了操纵机构、操作者工作位置、梯子等的安全要求（第５章、第６章）；

———增加了安全要求和／或措施的判定（第７章）；

———细化了使用信息的要求（第８章）；

———增加了重大危险一览表（附录Ａ）；

———增加了噪声的要求和试验规范（４．２和附录Ｂ）；

———增加了防护装置强度试验（附录Ｃ）；

———删除了ＧＢ１０３９５．１—２００１中的第３章、第４章、第５章、第７章。

本部分的附录Ｂ、附录Ｃ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１）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国家农机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张咸胜、陈俊宝、皇才进、张琦。

本部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０３９５．１—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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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机械领域安全方面标准的结构如下：

ａ）　Ａ类标准（安全基础标准），给出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基本概念、设计原则和一般特性。

ｂ）　Ｂ类标准（安全通用标准），涉及机械的一种（或多种）安全特征或一类（或多类）使用范围较宽

的安全防护装置。

———Ｂ１类，特定的安全特征（如安全距离、表面温度和噪声）标准；

———Ｂ２类，安全装置（如双手操纵装置、联锁装置、压敏装置和防护装置）标准。

ｃ）　Ｃ类标准（机械安全标准），涉及一种特定的机器或一组机器的详细安全要求。

本部分属于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规定的Ｃ类标准。

若本Ｃ类标准的规定与Ａ类或Ｂ类标准的规定不同时，对于按照本Ｃ类标准规定进行设计和制造

的机器，则应优先执行本Ｃ类标准的规定。

ＧＢ１０３９５的本部分的范围中给出了所涉及的机械和面临的危险、危险状态和危险事件的程度。对

自走式、悬挂式、半悬挂式和牵引式农业机械这些危险是明确的。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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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机械　安全　第１部分：总则

１　范围

ＧＢ１０３９５的本部分规定了设计和制造自走式、悬挂式、半悬挂式和牵引式农林机械的通用安全要

求及其符合性判定方法。本部分还规定了制造厂应提供的安全操作（包括遗留风险）信息的类型。

本部分涉及的重大危险（附录Ａ中列出）、危险状态和危险事件，与制造厂预定和预见状态下使用

农业机械相关（见第４章）。

本部分不包括环境危险、道路安全、电磁兼容方面要求，也不包括动力传动机构的运动件要求，但防

护装置和屏障的强度要求除外（见４．７），还不包括振动方面技术要求，但振动声明方面要求除外。

本部分还不涉及与专业维修人员保养或维修相关的危险。

ＧＢ１０３９５的本部分适用于农林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本部分涉及的所有危险将不会都出现在某一特定机器上。对ＧＢ１０３９５本部分涉及的任何机械，

若有直接适用该类机械的ＧＢ１０３９５专用部分，则应优先执行该ＧＢ１０３９５专用部分的规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 ＧＢ１０３９５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３７６６　液压系统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７６６—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４４１３：１９９８）

ＧＢ／Ｔ３７６７—１９９６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ｅｑｖ

ＩＳＯ３７４４：１９９４）

ＧＢ／Ｔ４２６９．１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操作者操纵机构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

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ＧＢ／Ｔ４２６９．１—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ＳＯ３７６７１：１９９１）

ＧＢ／Ｔ４２６９．２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操作者操纵机构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

号　第２部分：农用拖拉机和机械用符号（ＧＢ／Ｔ４２６９．２—２０００，ｉｄｔＩＳＯ３７６７２：１９９１）

ＧＢ／Ｔ６２３５　农业拖拉机驾驶员座位装置尺寸（ＧＢ／Ｔ６２３５—２００４，ＩＳＯ４２５３：１９９３，ＭＯＤ）

ＧＢ／Ｔ６２３６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驾驶座标志点（ＧＢ／Ｔ６２３６—２００８，ＩＳＯ５３５３：１９９５，Ｅａｒｔｈｍｏｖ

ｉｎｇ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Ｓｅａｔｉｎｄｅｘｐｏｉｎｔ，ＭＯＤ）

ＧＢ／Ｔ７９３２　气动系统通用技术条件（ＧＢ／Ｔ７９３２—２００３，ＩＳＯ４４１４：１９９８，ＩＤＴ）

ＧＢ／Ｔ９４８０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使用说明书编写规则（ＧＢ／Ｔ９４８０—

２００１，ｅｑｖＩＳＯ３６００：１９９６）

ＧＢ１０３９６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ＧＢ１０３９６—

２００６，ＩＳＯ１１６８４：１９９５，ＭＯＤ）

ＧＢ／Ｔ１０９１０　农业轮式拖拉机和田间作业机械　驾驶员全身振动的测量（ＧＢ／Ｔ１０９１０—２００４，

ＩＳＯ５００８：２００２，ＮＥＱ）

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　机械安全　防止上肢触及危险区的安全距离（ｅｑｖＥＮ２９４：１９９２）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 １ 部分：基本术语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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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Ｏ１２１００１：２００３，ＩＤＴ）

ＧＢ／Ｔ１６４０４（所有部分）　声学　声强法测定噪声源的声功率级［ｅｑｖＩＳＯ９６１４（所有部分）］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测量　

一个反射面上方近似自由场的工程法（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１９９９，ｅｑｖＩＳＯ１１２０１：１９９５）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５—１９９９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

测量　环境修正法（ｅｑｖＩＳＯ１１２０４：１９９５）

ＧＢ／Ｔ２０３４１　农林拖拉机和自走式机械　操作者操纵机构　操纵力、位移量、操纵位置和方法

（ＧＢ／Ｔ２０３４１—２００６，ＩＳＯ／ＴＳ１５０７７：２００２，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９５３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驾驶室内饰材料燃烧特性的测定（ＧＢ／Ｔ２０９５３—２００７，

ＩＳＯ３７９５：１９８９，Ｒｏａｄ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ｔｒ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ｆｏｒ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ｔｒｙ—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ｂｕｒｎ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ｏｆ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ＯＤ）

ＪＢ／Ｔ８３０３　农业拖拉机　驾驶座安全带（ＪＢ／Ｔ８３０３—１９９９，ｅｑｖＩＳＯ３７７６：１９８９）

ＩＳＯ／ＴＲ１１６８８１：１９９５　声学　低噪声机器和设备设计推荐指南　第１部分：规划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部分。

３．１

正常操作和维修　狀狅狉犿犪犾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狊犲狉狏犻犮犲

为实现制造厂预定用途，由熟悉该机器特性的操作者按照制造厂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和机器上的标

志所规定的操作、维修和安全规程信息使用机器。

３．２

三点接触支撑　狋犺狉犲犲狆狅犻狀狋犮狅狀狋犪犮狋狊狌狆狆狅狉狋

当人员上、下机器时，能同时使用两手一脚或两脚一手的系统。

３．３

置位防护　犵狌犪狉犱犲犱犫狔犾狅犮犪狋犻狅狀

利用机器的其他零部件或构件而不是防护装置对危险进行防护，或者将危险件置于上肢和下肢触

及不到的位置。

３．４

意外接触　犻狀犪犱狏犲狉狋犲狀狋犮狅狀狋犪犮狋

正常操作和维修机器期间，人员意外出现于由其动作引起的危险中。

３．５

〈无驾驶室机器〉手和脚可及区　〈犿犪犮犺犻狀犲狊狑犻狋犺狅狌狋犮犪犫〉犺犪狀犱犪狀犱犳狅狅狋狉犲犪犮犺

对无驾驶室机器，以座位中心线上，距离 ＧＢ／Ｔ６２３６定义的座椅标志点（ＳＩＰ）前６０ｍｍ，上方

５８０ｍｍ处的点为圆心，半径为１０００ｍｍ的球体为手可及区。座椅处于中间位置，以座位中心线与坐

垫前缘交点为中心，８００ｍｍ为半径，向下方扩展的半球体为脚可及区（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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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１———ＳＩＰ（座椅标志点）。

ａ半球状半径（脚部）。

ｂ球状半径（手部）。

图１　手和脚可及区

３．６

〈有驾驶室机器〉手和脚可及区　〈犿犪犮犺犻狀犲狊狑犻狋犺犮犪犫〉犺犪狀犱犪狀犱犳狅狅狋狉犲犪犮犺

对有驾驶室机器，在驾驶室内，以座位中心线上，距离 ＧＢ／Ｔ６２３６定义的座椅标志点（ＳＩＰ）前

６０ｍｍ，上方５８０ｍｍ处的点为圆心，半径为１０００ｍｍ的球体为手可及区。在驾驶室内，以座位中心线

与坐垫前缘相交点为中心，８００ｍｍ为半径，向下方扩展的半球体为脚可及区。

３．７

正常通道　狀狅狉犿犪犾犪犮犮犲狊狊

按机器的预定功能，在正常操作使用期间，操作者执行操作、调整、维修或保养任务用通道。

４　适用于所有机械的安全要求和／或措施

４．１　基本原则和设计指南

４．１．１　对相关危险但不是重大危险，机器应按照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１—２００７中第５章规定的减小风险的策

略进行设计。

４．１．２　除本部分另有规定外，安全距离应符合ＧＢ１２２６５．１—１９９７中表１、表３、表４或表６的规定。

４．１．３　为实现正常功能、排放或清理需暴露的功能部件应加以防护以避免引起其他危险，例如在预定

操作或使用期间由有机材料的聚积引起火灾的风险。

４．２　噪声

４．２．１　ＩＳＯ／ＴＲ１１６８８１：１９９５给出的技术信息应作为设计低噪声机器的依据。

　　注１：ＩＳＯ／ＴＲ１１６８８２还给出了机器中噪声产生机理的有用信息。

注２：各类机械产生噪声可能差异很大。为此在特定产品标准中规定降噪措施。

４．２．２　如果要求声明噪声发射值，应按附录Ｂ测定［还见８．１．３ｑ）］。

４．３　振动

如果要求声明振动值，则加权均方根加速度值及其测量方法应按下列情况确定：

———ＧＢ／Ｔ１０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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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机器的标准；

———使用说明书中描述的测量方法。

　　注１：机械振动由运行表面不平整和机器相关部件（如发动机、变速箱、传动装置和工具）的运动造成。可采用隔

振、阻尼或悬置系统等技术措施减振。

注２：振动的来源取决于机型及其独有设计结构，因此本部分不能给出减振措施的具体规范。

４．４　操纵机构

４．４．１　操纵机构及其所处不同位置应易于辨识，并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予以描述［见８．１．３ｃ）］。标

识符号应符合ＧＢ／Ｔ４２６９．１与ＧＢ／Ｔ４２６９．２的规定。

４．４．２　踏板应具有防滑面且便于清理。

４．４．３　所需操纵力不小于１００Ｎ的手动操纵机构，与机器外轮廓或与相邻机器部件间的最小间隙犪为

５０ｍｍ（见图２）。所需操纵力小于１００Ｎ的操纵机构周围最小间隙应为２５ｍｍ。该要求不适用于指尖

操作的操纵机构，如按钮、电开关。

４．４．４　机器特殊操纵机构的附加要求，见ＧＢ１０３９５的相关部分。

４．４．５　对位于离最近铰接机构至少３００ｍｍ的手柄应具有人工折叠构件。具有适当设计结构和清晰

标识的手柄应作为机器的整体构成部分。从起动位置人工折叠到停止位置的操纵力平均值应不大于

２５０Ｎ，操纵力峰值应不大于４００Ｎ。折叠操作时不应存在对操作者产生剪切、挤压或无法控制运动的

危险。

４．４．６　除非另有规定，本部分４．４．３和４．４．５中的操纵机构操纵力、位移量、操纵位置和方法应符合

ＧＢ／Ｔ２０３４１的规定。

　　１———手动操纵机构；

２———相邻机器部件。

图２　手动操纵机构周围间隙

４．５　操作者工作位置

４．５．１　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

４．５．１．１　一般要求

４．５．１．１．１　操作者工作位置平台离地垂直高度大于５５０ｍｍ的机器应设置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

子。测量平台离地垂直高度时，机器处于水平地面、装备最大直径且充气压力［８．１．３ｔ）］为规定压力的

轮胎。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尺寸应符合图３的规定。

４．５．１．１．２　只要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位于车轮的正前方（即位于机器的运动轨迹上），则在车轮

一侧位置处应设置围栏。该要求对运输状态不适用。

只要伸出的操作者手或脚可能触及到机器的危险部件（如车轮），则在台阶或梯子后部应设置隔离

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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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犃———脚踏间隙，犃＝１５０ｍｍ；

犅———相邻台阶间垂直距离；

犌———相邻台阶间水平距离；

α———与水平面的倾斜角度。

图３　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梯子的尺寸

４．５．１．２　台阶和梯子

４．５．１．２．１　第一级台阶高度应与规定的轮胎规格和规定充气压力［见８．１．３ｔ）］下轮胎最大直径相匹

配。相邻台阶间的垂直距离应相等，公差为±２０ｍｍ。每个台阶都应有防滑面。台阶各端应有侧挡板。

台阶在设计结构上（如：设置防泥护板、制成多孔型台阶）应使正常工作条件下积泥和／或积雪量降低到

最小程度。

允许第一与第二阶台阶之间为挠性连接。

４．５．１．２．２　如果使用梯子，则其相对水平面的倾斜角α应在７０°～９０°之间（见图３）。

４．５．１．２．３　对于相对水平面的倾斜角α小于７０°的其他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应符合图３的规

定，且应保证２犅＋犌≤７００ｍｍ，其中，犅为相邻台阶间垂直距离；犌为相邻台阶间水平距离。

４．５．１．２．４　如果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有活动件，则该活动件从起始位置移动到停止位置的操纵

力平均值应不大于２５０Ｎ，操纵力峰值应不大于４００Ｎ。

４．５．１．２．５　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移动时不应存在对操作者产生剪切、挤压或无法控制运动的

危险。

４．５．１．２．６　对履带式机器，若将履带板和履带块表面作为通道台阶，应设置三点接触支撑以确保操作

者上下机器的安全。

４．５．１．３　扶手／扶栏

４．５．１．３．１　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两侧应设置扶手或扶栏，结构上应使操作者与机器始终保持三

点接触支撑状态。扶手／扶栏的横截面尺寸应在２５ｍｍ～３８ｍｍ之间。扶手／扶栏较低端离地高度应

不大于１５００ｍｍ。除连接处外，扶手／扶栏与相邻部件间的最小放手间隙为５０ｍｍ。

４．５．１．３．２　在距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最高一级台阶／梯级横档高８５０ｍｍ～１１００ｍｍ间应设可

抓握的扶手／扶栏。扶手／扶栏长度至少应为１５０ｍｍ。

４．５．２　操作者工作台

４．５．２．１　操作者工作台应平坦、表面应防滑。必要时应有排水措施。

４．５．２．２　沿操作者工作台边缘应设置脚挡板、扶栏和中间护栏（横杆），尺寸应符合图４，仅在机器静态

时使用和离地高度小于１０００ｍｍ的工作台除外。工作台进入处不应设置脚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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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固定不动的机器部件用作脚挡板、扶栏或和中间护栏（横杆），则应符合４．５．１．３．１和

４．５．１．３．２的规定。

４．５．２．３　如果进入操作者工作台或驾驶室的梯子为活动式以满足运输需要，则应在工作台或驾驶室进

入处设置可开启的围栏。对于设有门的驾驶室，驾驶室门应符合该规定。

单位为毫米

　　狉———最大半径５０ｍｍ；

１———工作台；

２———脚挡板；

３———中间护栏（横杆）；

４———扶栏。

图４　工作台脚挡板和扶栏

４．６　进入非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

４．６．１　进入非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如进入维修和保养区的梯子）应设置脚踏板（例如：梯级横档或

台阶）和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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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固定不动的机器部件用作脚踏板和／或扶手，则应符合４．５．１．３．１、４．５．１．３．２和４．５．１．２．１

的规定。

４．６．２　进入非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应有一系列相邻台阶组成，如图５所示，并应符合下列ａ）、ｂ）或

ｃ）项的规定：

ａ）　与水平面的倾斜角α应在７０°～９０°之间（见图５）。每个台阶都应有防滑面。台阶各端应有侧

挡板。台阶在设计结构上应使正常工作条件下积泥和／或积雪量降低到最小程度。相邻台阶

间的垂直和水平距离的公差应在±２０ｍｍ以内。

ｂ）　进入非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应为阶梯式。每个梯级横档上侧都应为水平防滑面，防滑面的

前后宽度至少３０ｍｍ。如果梯级横档能用作扶手，其矩形截面的圆倒角半径应大于等于

５ｍｍ。

ｃ）　进入非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符合４．５．１．２的规定。

单位为毫米

　　１———工作台；

２———台阶；

３———阶梯；

４———梯级横档。

图５　进入非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尺寸

４．６．３　维修或保养区应设置防滑表面和合适的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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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４　当需要进入动力输出（ＰＴＯ）万向节传动轴上方或附近，应设置适当的工作台和台阶，以避免将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或防护罩用作台阶。

４．６．５　如果进入非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所处位置，在上下梯子时手或脚触及区内存在与动力输出万

向节传动轴防护罩或动力输入联接装置防护罩意外接触的危险，则在梯子后部应设置隔离挡板。

４．６．６　在结构设计中，不能将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及其防护罩用作台阶。

４．７　防护装置和屏障的强度要求

４．７．１　防护装置和屏障，尤其是距地面垂直高度５５０ｍｍ以上的屏障，在正常使用中不可避免地会被

作为通道台阶，因此它们应能承受１２００Ｎ的垂直载荷。该项要求的合格性判定应按附录Ｃ规定的试

验方法进行，或按满足同样试验验收规则的等效方法进行。

４．７．２　用于防护运动工作部件相关危险的屏障，应能承受下列水平载荷：

———在工作位置上，距离地面不大于４００ｍｍ的为１０００Ｎ；

———在工作位置上，距离地面大于４００ｍｍ的为６００Ｎ。

按照附录Ｃ或等效的试验方法进行测试，并判定是否符合该项要求。

４．８　维修和保养支撑机构

４．８．１　一般要求

４．８．１．１　操作者在机器部件升起状况下进行保养或维修作业的，应设置机械支撑机构或液压锁定装

置，以防止其意外下落。

除机械或液压装置外，也可以采用其他等同或较高程度的安全措施。

４．８．１．２　应尽可能在危险区外操作机械支撑机构或液压锁定装置。

４．８．１．３　机械支撑机构或液压锁定装置应采用与整机颜色有明显差别的颜色进行标识，或应在装置上

或其附近设置安全标志。

４．８．１．４　当机械支撑机构或液压锁定装置为手动操纵时，其操纵方法应在使用说明书中详细说明［见

８．１．３ｊ）］，如果操纵方法不明确，还要在机器上设置安全标志或使用信息标志。

４．８．２　机械支撑机构

４．８．２．１　机械支撑装置应能支撑最大静载荷１．５倍的载荷。

４．８．２．２　可拆下的机械支撑装置应在机器上具有标识明显、清晰易见和明确的存放位置。

４．８．３　液压锁定装置

液压锁定装置直接位于液压缸上，或通过刚性管路或软管连接到液压缸上。如果采用后一种方式，

连接液压锁定装置与液压缸的管路应能承受至少４倍的最大额定压力。最大额定压力和液压软管的更

换条件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给出［见８．１．３ｋ）］。

４．９　电气设备

４．９．１　对位于与表面有潜在摩擦接触位置的电缆应进行防护。电缆还应具有耐油性或应加以防护防

止其与机油或汽油接触。电缆应设置在不触及排气系统、不接近运动部件或锋利边缘的位置。

４．９．２　除起动电动机电路和高压火花点火系统外，所有电路都应安装保险丝或其他过载保护装置，这

些装置在电路间的布置应防止同时切断所有的报警系统。

４．１０　液压组件和接头

４．１０．１　液压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６６规定的安全要求。

４．１０．２　液压软管、管路及其附件应合理放置或加以防护，以保证发生破裂时，液体不会直接喷射到工

作位置上的操作者。

４．１１　气动系统

气动系统应符合ＧＢ／Ｔ７９３２规定的安全要求。

４．１２　工作液体

工作液体更换方法，包括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说明［见８．１．３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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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　人工操作附属部件

如果人工操作附属部件需要专用工具，则专用工具应随机提供，并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描述工具

的使用方法［见８．１．３ｌ）］。

４．１４　维修、保养及搬运

４．１４．１　日常润滑和保养操作应保证安全，例如切断动力源。

４．１４．２　接近需经常进行保养的部件应采用４．６规定的装置。

４．１４．３　如意外关闭存在危险，铰接式防护装置和门应安装保持开启状态的装置。

４．１４．４　由操作者搬运的机器部件：

———质量大于等于４０ｋｇ的，应在结构上或配备附加装置以能使用提升设备；

———质量小于４０ｋｇ的，应配备手柄或将机器部件置于保证安全处置的位置，以保证操作期间，避

免与任何危险部件（如剪切工具、热表面等）接触。

４．１４．５　为减小运输宽度和／或高度设计的可折叠部件应采取保持在运输位置的措施。该措施为机械

式或其他方式（如液压式、重力式）。可折叠部件从运输位置转换到工作位置，或从工作位置转换到运输

位置的过程中，应避免使操作者暴露于挤压和剪切危险中。

４．１４．６　超出运输宽度的屏障应可从安全功能／保护位置折叠到运输位置。

５　自走式机械的安全要求和／或措施

５．１　操作者工作位置

５．１．１　进入操作者座位的通道

进入操作者座位通道的最小宽度应为３００ｍｍ。类似后视镜的装置无论是闭合或打开状态都不应

占据通道空间，除非此装置是用来限制操作者在工作时遇到的危险。

５．１．２　操作者座位

５．１．２．１　操作者座位应能适应操作者的各种工作和操作方式，且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提供关于座位

调整的内容［见８．１．３ｄ）］。

单位为毫米

ａ）座椅相对中间位置调节量

图６　座椅尺寸及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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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ｂ）测量座椅宽度的坐标

　　１———座位标志点（ＳＩＰ）。

图６（续）

５．１．２．２　除座位标志点（ＳＩＰ）高出工作台的最小尺寸为５００ｍｍ、最大尺寸为６５０ｍｍ外（见图６），驾

驶员座椅的尺寸和调整量应满足ＧＢ／Ｔ６２３５的要求。调整驾驶员座椅的机械装置应能防止座椅意外

移动，且在调整范围末端应有限位装置。悬架系统应能调节以适应驾驶员体重。

５．１．２．３　具有翻倾防护装置（ＲＯＰＳ）的机器，其座位应设置符合ＪＢ／Ｔ８３０３要求的安全带固定件和安

全带。

５．１．３　动力装置和转向机构

５．１．３．１　起动机器动力装置的操纵机构应置于仅在操作者位置上才能操作的位置，或在设计结构上使

其仅在操作者位置上才能操作。

５．１．３．２　转向机构应能降低转向车轮导致方向盘或转向杆剧烈运动产生的力传递到操作者手上。

５．１．３．３　转向机构在操纵状态下，固定部件与方向盘之间的间隙应如图７所示。

单位为毫米

　　１———方向盘；

２———固定件。

图７　方向盘和固定件之间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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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４　剪切和挤压点

当操作者坐在座位上时，手或脚可及区内不应有剪切和挤压点。

５．１．５　紧急出口

５．１．５．１　当操作者工作位置设有驾驶室时，应设置紧急出口。除主门道外，应至少设置另一个出口作

为紧急出口。第二门道、风窗玻璃、驾驶室顶板或与主门道不在同一侧面的窗户均可作为紧急出口，只

要从驾驶室内部能迅速打开或拆下。如需要专用工具，该工具应装在驾驶室内并置于靠近出口处以便

使用。

５．１．５．２　紧急出口：

———应是最小尺寸为长轴６４０ｍｍ、短轴４４０ｍｍ的椭圆，或者边长６００ｍｍ的正方形，或者短边

４７０ｍｍ、长边６５０ｍｍ的矩形，或者直径６５０ｍｍ的圆；

———如果预设的紧急出口日常不用或其位置和用途不明确，应用使用说明标志进行标识。

如果使用了说明标志，标志的位置和用途信息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给出［见８．１．３ｆ）］。该类紧

急出口包括但不限于具有一个插销的窗户，或具有一个手把销的副通道门。

５．１．６　驾驶室内饰材料的燃烧速度

按ＧＢ／Ｔ２０９５３的规定进行测量，驾驶室内覆盖座椅、内壁、地板和顶板等的内饰材料的燃烧速度

测定值应不大于１５０ｍｍ／ｍｉｎ。

５．１．７　视野

５．１．７．１　操作者工作位置的结构和位置应保证操作者有足够视野驾驶机器并能观察到机器的作业区。

机器应设置弥补直接视觉不足的装置，如视镜或可视装置。

５．１．７．２　驾驶室的前风窗玻璃应设置刮水器。

５．１．７．３　机器应有用于安装工作灯的装置。

５．１．８　发动机的起动和停机

５．１．８．１　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发动机起动和停机的信息［见８．１．３ｅ）］。

５．１．８．２　如果使用电起动装置，应使用下列装置避免意外起动：

———点火钥匙或起动开关；

———可锁住的驾驶室；

———点火或起动开关锁罩；

———安全点火或起动锁；

———可锁住的电池断开开关。

５．１．８．３　发动机动力传动系统接合时应不能起动。

５．１．８．４　发动机停机的装置应：

———是不需操作者持续施力即可停机的装置；

———在其处于“关闭”、“停机”、“ｏｆｆ”或“ｓｔｏｐ”位置时，只有经人工操作恢复到正常位置后才能重新

起动发动机。

５．２　机器的移动

５．２．１　牵引联接装置

在机器的前部和／或后部应设置牵引和救援用联接装置（牵引钩、牵引环、吊耳等）联接点。如果这

些联接装置联接点不可见，则应在机器上和使用说明书中明示［见８．１．３ｍ）和８．３］。

５．２．２　活动式联接装置

活动式联接装置应能保持在运输位置。

５．２．３　千斤顶的使用

５．２．３．１　举升机器的千斤顶作用点应在机器上清晰标出。不可见的千斤顶作用点位置、千斤顶使用规

程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加以描述［见８．１．３ｍ）和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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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２　千斤顶作用点应具有适当的强度，并在结构上能使装载的机器抬离地面（例如更换车轮时）。

５．３　电气设备

５．３．１　蓄电池应置于在地面或工作台上便于维护和更换的位置，并应牢固固定。蓄电池应通过设置位

置或设计结构并采取密封措施，以降低机器翻倾时电池液泄漏的可能性。蓄电池的非接地端应加以防

护，以防止意外接触或与地面短路。

５．３．２　蓄电池的电路应易于断开（如使用普通工具或开关）。

５．３．３　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蓄电池的维护或更换信息［见８．１．３ｐ）］。

５．４　燃料箱

５．４．１　所有燃料箱的加油口应位于驾驶室外，且离地面或工作台的高度应不大于１５００ｍｍ。

５．４．２　燃料箱应采用耐腐蚀材料，并满足泄漏试验要求。泄漏试验的压力应等于燃料箱工作压力的

２倍，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小于３０ｋＰａ。

５．４．３　在发动机正常工作温度和机器所有工作状态下，油箱盖在结构上应保证不发生明显泄漏。从燃

料箱通气口渗出燃料不算泄漏。

５．４．４　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加注燃料的信息［见８．１．３ｐ）］。

５．５　热表面

机器正常操作期间，操作者能意外触及的热表面应加以防护或设置隔热装置。该要求适用于靠近

阶梯、扶手、扶栏、机器上用于攀登的零件的热表面和可能意外接触到的热表面。

５．６　排出气体

排气口的位置和方向应合理配置，以保证驾驶员和必须站在机器上的其他操作者，在通常情况下不

遭受聚积的有害气体或烟雾的伤害。

例如：排气管出口远离操作者头部或远离驾驶室进气口。

６　悬挂式、半悬挂式、牵引式机械的安全要求和／或措施

６．１　操纵机构

６．１．１　为牵引式机械或悬挂式机械提供动力的拖拉机或自走式机械的操纵机构应视为机器的常规停

机装置。除非：

———在特定的机器标准中另有规定；

———机器上有一个操作者工作位置；

———设计用于固定状态下作业的机器旁设有必要的操作者工作位置。

６．１．２　当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运转时，操作者站在地面上进行操作的任何手动操纵机构应位于距动

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最小水平距离为５５０ｍｍ处。

６．２　稳定性

６．２．１　一般要求

６．２．１．１　设计的机器以任何方向停放在坡度为８．５°的坚硬地面上应保持稳定。在装和不装选用装置

和／或容器的两种情况下，机器的所有箱体和／或料斗排空或装满时也应满足该要求。

６．２．１．２　支撑装置（如支座、支架）应设有接地压力限值最大为４００ｋＰａ的承载面，车轮除外。支架或

类似装置还应能锁定在运输位置。驾驶员或操作者应能通过观察确定支架是否保持在运输位置。

６．２．１．３　如果运行状态或固定状态下要求的机器稳定性仅能通过采取专门措施，或在特殊方式下使用

机器才能满足，则应在机器上（见８．３．３）和／或使用说明书中指出该情况［见８．１．３ｈ）］。

６．２．２　悬挂式和半悬挂式机械

６．２．２．１　如果存放机器要求使用支撑装置，那么该装置应与机器保持连接。

６．２．２．２　三点悬挂式机器下悬挂点的高度应与三点悬挂装置下悬挂点的高度相匹配。

　　注１：ＧＢ／Ｔ１７１２７系列标准提供了三点悬挂挂接器的有关信息。

注２：ＧＢ／Ｔ２０３４３提供了拖拉机和机具间间隙范围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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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牵引杆挂接处垂直载荷大于５００犖的牵引式机械

６．２．３．１　与牵引车辆机械连接的、具有牵引杆的挂车或机器应配备将牵引杆挂接点支离地面至少

１５０ｍｍ的牵引杆支架（其最大接地压力，还见６．２．１．２）。

６．２．３．２　具有牵引杆、设计用于与定高度挂钩挂接的挂车或机器应配备高度可调的支撑装置或千斤

顶。该类支撑装置可为下列型式之一：

———非折叠式：在结构上应保证位置不能出现意外移动情况；

———折叠式：在机器前进方向的左侧应设置支撑机构的人工操纵机构。该操纵机构应使支撑装置

安装、拆卸、连接或折叠到运输位置或支撑位置时，除安全的支撑位置外，支撑装置不能用于支

撑牵引杆或调节牵引杆高度。

６．２．３．３　如果在操作支撑装置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挤压和剪切点，则在使用说明书中应给出避免产

生该类危险的建议［见８．１．３ｒ）］。

６．２．３．４　支撑装置及其固定元件应正常地固定在机器上。如果支撑装置使得机器不能正常使用，且卸

下该装置不影响机器稳定性，则该类支撑装置宜制成不使用工具就能拆卸型。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说明

书中应给出合适的说明［见８．１．３ｒ）］。对可拆卸型支撑装置，机器上应采取存放支撑装置的措施。

６．３　牵引挂接

６．３．１　使用说明书中应包含挂接系统的适当信息，包括保养和检查方面的信息［见８．１．３ｂ）］。

６．３．２　使用说明书中应清晰说明牵引车辆的挂接点位置，还应说明作用于牵引车辆的最大垂直静载荷

［见８．１．３ｂ）］。

６．４　自走式机械和／或拖拉机与被驱动机械之间的机械动力传动机构

６．４．１　一般要求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防护罩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防护罩间直线重叠量应不少于５０ｍｍ。该最

小重叠量还应适用于广角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防护装置和使用离合器或其他部件时的防护装置。

如机器装备有带防护罩的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其止动装置需要安装点，则在机器上应提供止动

装置的适当安装点。

机器应装备当机器分开后能支撑传动轴的装置，但该支撑装置不应用于防止传动轴防护罩的转动。

制造的动力输入连接装置防护罩连同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防护罩应连接在机具上。当动力输出

万向节传动轴安装和联接时，防护罩应包络住至机器的第一个固定轴承座的整个传动轴。

６．４．２　固定作业

由动力输出轴驱动的在固定状态下运行的设备，应采取防止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脱开的措施，如

在运行过程中保持设备和三点悬挂装置联接。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该类措施的使用信息［见８．１．３ｓ）］。

６．５　与自走式机械连接的液压、气压和电气连接装置

制造厂应在机器上设置适当的装置，以在机器未连接到自走式机械上或连接装置不用时，支撑断开

的液压、气压管路和电缆线。

７　安全要求和／或措施的判定

安全要求和／或措施的判定见表１。

表１　安全要求和／或措施的判定一览表

章条款编号
判定

观察 测定 程序／依据

４．２．２ √ √ 应按附录Ｂ进行判定

４．４ √ √
应按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折叠该部件进行判定，同时操作手柄或整

体构成部件确定其功能

４．５．１．２．４ √ √ 应按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操作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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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章条款编号
判定

观察 测定 程序／依据

４．５．１．２．５ √ — 应按使用说明书中的说明，操作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进行判定

４．７．１ √ √ 应按附录Ｃ进行判定

４．７．２ √ √ 应按附录Ｃ进行判定

４．８．１．１ √ — 应按使用说明书中的描述，开展保养或维修操作进行判定

４．１４．１ √ — 应按使用说明书中的描述，开展日常润滑和保养操作进行判定

５．１．２．３ √ — 应按ＪＢ／Ｔ８３０３进行判定

５．１．６ √ — 应按ＧＢ／Ｔ２０９５３进行判定

５．４．２ √ — 应按制造厂技术规范（３０ｋＰａ）进行判定

６．２．１．１ √ √
应按使用说明书中的描述方式，实施驻车制动，并使用在适当位置或

产生作用的锁定装置（如楔块）进行判定

８　使用信息

８．１　使用说明书

８．１．１　每台机器均应有产品使用说明书。

８．１．２　自走式机械上应设置操作者易于获取使用说明书的存放处。

８．１．３　使用说明书应提供正常操作和维修机器所必须的安全说明，包括保护装备的使用说明。使用说

明书应符合ＧＢ／Ｔ９４８０的规定。

特别是，使用说明书应包括下列相关信息：

ａ）　正确安装和拆卸方法（见６．３．１、６．３．２）；

ｂ）　与拖拉机的匹配性，例如挂接系统、挂接点的垂直载荷、发动机功率、稳定性（见６．３．１、６．３．２）；

ｃ）　全部操纵机构的描述和功能，包括所使用标志符号的解释（见４．４．１）；

ｄ）　如何调整驾驶员座椅的位置以与操纵机构形成符合人机工效学的关系（见５．１．２．１）；

ｅ）　发动机的起动和停机方法（见５．１．８、６．１）；

ｆ）　紧急出口的位置和打开方法（见５．１．５．２）；

ｇ）　对操作过程中被卷入运动部件采取的防护措施（见４．１４．１）；

ｈ）　停机时保证稳定性的支撑装置的使用（见６．２．１．３）；

ｉ）　机器维修和保养的一般要求以及特殊工具的使用方法（见４．１３、４．１４．１）；

ｊ）　保养和维修期间，将机器部件保持在举升位置所用装置的使用（见４．８．１．４）；

ｋ）　液压锁定系统所用软管更换的有关信息（见４．８．３）；

ｌ）　附属部件的人工操作方法（见４．１３）；

ｍ）　牵引和举升机器正确方法的信息（见５．２．１、５．２．２、５．２．３．１）；

ｎ）　如何判定外伸支架是否安全地处于运输位置的信息（见６．２．１．２）；

ｏ）　与高架高压电线相关的危险，包括给出机器的最大工作高度，如果该高度超过４ｍ；

ｐ）　使用蓄电池（见５．３．３）和燃料箱加注燃料的相关危险（见５．４．４）；

ｑ）　噪声发射值，如果要求声明（见４．２．２）；

ｒ）　千斤顶的使用方法及使用位置，包括牵引杆使用的千斤顶和支撑装置（见６．２．３．３、６．２．３．４）；

ｓ）　对于应与主机（动力源）机械联接的外置固定式动力机器，防止与传动系脱开的要求（见６．４．２）；

ｔ）　轮胎规格和充气压力（见４．５．１．１．１、４．５．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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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　如何安全更换工作液体的说明（见４．１２）；

ｖ）　振动值，如果要求声明（见４．３）；

ｗ）　附加信息：

———机器的预定使用；

———机器的初始设定（除非该项工作将由经销商完成）；

———防火警示；

———物料流／作业过程导致堵塞的清除。

另外，如有必要，应提供个人保护装备正确使用的信息。

８．２　安全标志和说明标志

８．２．１　在正常操作和维修期间，当必需警示操作者或其他人员存在人员伤害的风险时，应设置适当的

安全标志。

８．２．２　安全标志应符合ＧＢ１０３９６规定的要求。

８．２．３　设备运行、维修和保养有关的说明标志应在外观，尤其在颜色方面，与设备上的安全标志不同。

８．３　标记

８．３．１　所有机器均应设置至少包括下列信息的清晰耐久标牌：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产品名称或型式型号；

———出厂编号，如果有。

８．３．２　使用千斤顶的作用点位置应在机器上清晰标出，如果千斤顶作用点位置不可见（见５．２．３．１），

则在使用说明书中应提供附加信息［见８．１．３ｍ）］。

８．３．３　必要时，机器上应有保证机器稳定性的标志，该类标志应包括所采用的专门措施或如何使用机

器，以保证稳定性（见６．２．１．３）。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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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重大危险一览表

　　表Ａ．１规定了本部分涉及的各类机器已明显辨识出的重大危险、重大危险状态和重大危险事件，

它们要求设计者或制造厂采取专门措施减小或消除风险。

表犃．１　重大危险一览表

编号 危险 危险状态／事件 本部分的条款编号

犃．１ 机械危险

Ａ．１．１ 挤压危险

———操纵机构

———进入工作位置的梯子

———工作台

———动力传动机构

———工作部件

———维修／保养

———翻倾

———剪切／挤压点

———机器的移动

———稳定性

———机器的挂接

４．４．３、５．１．３．２、５．１．８、６．１

４．５．１．１．２、４．５．１．２．５、４．５．２、４．６

４．５．２．２

６．４

４．７

４．８、４．１４．１、４．１４．３、４．１４．５、４．１４．６

５．１．２．３

５．１．４

５．２

６．２

６．２．２、６．２．３、６．３

Ａ．１．２ 剪切危险

———操纵机构

———进入工作位置的梯子

———工作台

———动力传动机构

———工作部件

———维修／保养

———翻倾

———剪切／挤压点

———机器的移动

———稳定性

———机器的挂接

４．４．３、５．１．３．２、５．１．８、６．１

４．５．１．１．２、４．５．１．２．５、４．５．２、４．６

４．５．２．２

６．４

４．７

４．８、４．１４．１、４．１４．３、４．１４．５、４．１４．６

５．１．２．３

５．１．４

５．２

６．２

６．２．２、６．２．３、６．３

Ａ．１．３ 切割或切断危险 ———工作部件 ４．７

Ａ．１．４ 缠绕危险

———动力传动部件

———工作部件

———发动机的起动／停机

６．４

４．７

５．１．８

Ａ．１．５ 引入和卷入危险

———动力传动部件

———工作部件

———发动机的起动／停机

４．６、６．４

４．７

５．１．８

Ａ．１．６ 冲击危险

———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

———可折叠部件

———转向机构

４．５．１．２．５

４．１４．５、４．１４．６

５．１．３．１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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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编号 危险 危险状态／事件 本部分的条款编号

Ａ．１．７ 刺伤或扎伤危险 ———工作部件 ４．７

Ａ．１．８ 摩擦或磨损危险

———操纵机构

———电气设备

———进入操作者工作位置的梯子

４．４．３、５．１．３．２

４．９．１

４．５．１．１．２

Ａ．１．９ 高压流体喷射危险 ———液压组件 ４．１０、６．５

犃．２ 电气危险

Ａ．２．１
人体与带电零部件

接触（直接接触）
———电气设备 ４．９、５．３、６．５

Ａ．２．２

人体与故障条件下

变为带电的零部件

接触（间接接触）

———电气设备 ４．９．１

Ａ．２．３
趋近于高压下的带

电零部件
———高架高压电线 ８．１．３

Ａ．２．４

热辐射或其他现象，

例如由于短路、过载

等而引起的熔化粒

子喷射和化学效应

———电气设备 ４．９．２、５．３．１

犃．３ 热危险

由可能与人接触的

极高或低温物体或

材料、火焰或爆炸、

热源辐射导致的烧

伤、烫伤或其他伤害

———工作液体

———驾驶室内饰材料

———热表面

４．１２

５．１．６

５．５

犃．４ 由噪声产生的危险

听力丧失（耳聋）、其

他生理异常（例如失

去平衡、失去知觉）

干扰语言通讯和听

觉 信 号 导 致 意 外

事件

———噪声 ４．２

犃．５ 由材料和其他物质产生的危险

Ａ．５．１

由于接触或吸入有

害的液体、气体、烟

雾 和 灰 尘 导 致 的

危险

———工作液体

———驾驶室内饰材料

———蓄电池

———排出气体

４．１０、５．４

５．１．６

５．３．１

５．６

Ａ．５．２ 火或爆炸危险 ———驾驶室内饰材料料 ５．１．６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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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编号 危险 危险状态／事件 本部分的条款编号

犃．６ 机器设计时由于忽略人类工效学原则产生的危险

Ａ．６．１
不利于健康的姿态

或过分用力

———操纵机构

———进入工作位置的梯子

———维修和保养

———操作者工作位置

４．４

４．５、４．６

４．１４．２、４．１４．４

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５．２

Ａ．６．２
不适当地考虑人的

手臂或腿脚构造

———操纵机构

———进入工作位置的梯子

———操作者工作位置

４．４

４．５、４．６

５．１

Ａ．６．３
忽略了使用个人防

护装备
———使用说明书 ８．１．３

Ａ．６．４
不适当的工作位置

照明
———视野 ５．１．７．３

Ａ．６．５
精神过分紧张或准

备不足等
———操纵机构 ４．４

Ａ．６．６ 人的差错、人的行为

———操纵机构

———使用说明书

———标志

４．４

８．１

８．２

Ａ．６．７

不适当的人工操纵

机构 设 计、位 置 或

标识

———操纵机构 ４．４、５．１．３、６．１

犃．７ 综合危险
———附属部件

———使用说明书

４．１３

８．１

犃．８ 意外起动，意外超行程／超速危险

Ａ．８．１ 控制系统失效／失调

———维修和保养

———电气设备

———连接装置

４．８

４．９

６．５

Ａ．８．２
中 断 后 能 源 供 应

恢复
———操纵机构 ４．４、６．１

Ａ．８．３ 电气设备外部干扰 ———电缆 ４．９．１

Ａ．８．４
其他 外 部 干 扰 （重

力、风等）
———稳定性 ６．２．１．１、６．２．１．２

Ａ．８．５

由操作者产生的差

错（由于机械与人的

特征和能力不协调）

———操纵机构

———进入工作位置的梯子

———操作者工作位置

———机器的移动

———机器的挂接

———维修和保养

———使用说明书

４．４、６．１．２

４．５、４．６

５．１

５．２

６．２、６．３

４．１４

８．１．３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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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编号 危险 危险状态／事件 本部分的条款编号

犃．９
机器不能停在最好

可能条件下

———操纵机构

———发动机的起动／停机

４．４、６．１

５．１．８

犃．１０
工 作 部 件 转 速 的

变化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 ６．４、８．１．３

犃．１１ 动力供应失效

———支撑机构

———电气设备

———连接装置

４．８

４．９

６．５

犃．１２ 控制电路失效 ———电气设备 ４．９

犃．１３ 设定错误
———机器的挂接

———使用说明书

６．２、６．３

８．１．３

犃．１４ 运行期间损坏

———防护装置和屏障

———支撑机构

———液压组件

———气动组件

４．７

４．８

４．１０

４．１１

犃．１５
物体或液体的下落

或抛出

———支撑机构

———液压组件

———可折叠部件

４．８

４．１０

４．１４．５

犃．１６
失 去 稳 定 性／机 器

翻倾

———稳定性

———翻倾

６．２

５．１．２．３

犃．１７
操作者滑倒、倾倒和

跌倒（与机器有关）
———进入工作位置的梯子 ４．５、４．６

由于运动导致的附加危险、危险情况和危险事件

犃．１８ 与移动功能相关的危险

Ａ．１８．１
起 动 发 动 机 时 的

移动

———机器动力装置

———发动机的起动／停机

５．１．２．３

５．１．８

Ａ．１８．２
驾驶员不在驾驶位

置时的移动

———机器动力装置

———发动机的起动／停机

５．１．２．３

５．１．８

Ａ．１８．３
部件没有全部在安

全位置的移动
———可折叠部件 ４．１４．５

Ａ．１８．４
机器不能有效地减

速、停下和固定
———机器动力装置 ５．１．３．２

犃．１９ 与工作位置有关的危险

Ａ．１９．１

人在进入（或处于／

离开）工 作 位 置 时

跌倒

———进入工作位置的梯子 ４．５、４．６

Ａ．１９．２
在工 作 位 置 排 气／

缺氧
———排出气体 ５．４．１、５．６

Ａ．１９．３
火（驾 驶 室 的 易 燃

性，缺乏灭火工具）
———驾驶室内饰材料 ５．１．６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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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编号 危险 危险状态／事件 本部分的条款编号

Ａ．１９．４

工 作 位 置 的 机 械

危险：

ａ）　与车轮接触；

ｂ）　翻倾；

ｃ）　物体落下，物体

穿透

———剪切／挤压点

———车轮

———动力输出万向节传动轴

———支撑机构

———翻倾

４．４．３、４．５．１．２．５、５．１．４

４．５．１．１．２

４．６．４

４．８

５．１．２．３

Ａ．１９．５ 工作位置视野不足 ———视野 ５．１．７

Ａ．１９．６ 照明不足 ———视野 ５．１．７．３

Ａ．１９．７ 不适当的座椅 ———操作者座椅 ５．１．２

Ａ．１９．８ 工作位置处噪声 ———操作者工作位置 ４．２

Ａ．１９．９
排气措施／紧急出口

不足
———紧急出口 ５．１．５

犃．２０ 由操纵系统产生危险

Ａ．２０．１
人工操纵机构位置

不合适
———操纵机构 ４．４、４．８．１．２、５．１．２．１、６．１．１、６．１．２

Ａ．２０．２

人工操纵机构设计

和 其 操 作 模 式 不

合适

———操纵机构 ４．４、５．１．３、５．１．８

犃．２１
搬运机器（缺乏稳定

性）产生危险

———稳定性

———翻倾

６．２

５．１．２．３

犃．２２ 由动力源或动力传动产生的危险

Ａ．２２．１
来自发动机和蓄电

池的危险

———发动机的起动／停机

———蓄电池

５．１．８

５．３

Ａ．２２．２
来自机器间动力传

动机构的危险
———动力传动机构 ６．４、６．５

Ａ．２２．３
来自于连接和牵引

的危险
———机器的挂接 ６．２．２、６．２．３、６．３

犃．２３ 来自／对第三人的危险

Ａ．２３．１
未经授权的起动和

使用
———发动机的起动／停机 ５．１．８

Ａ．２３．２
缺乏或不合适的视

觉或听觉报警装置
———视野 ５．１．７

犃．２４
驾驶员／操作者使用

的说明不充分
———使用说明书 ８．１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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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噪声试验规范（工程法２级）

犅．１　范围

本附录提供了在标准条件下有效进行噪声发射值测量的所有必要信息。使用本附录将保证在所用

测定噪声发射值基础噪声标准规定的测量准确度等级范围内，测定的噪声发射值的重复性。按本附录

测定噪声发射值的方法是工程法（２级）。

犅．２　操作者工作位置处噪声声压级的测量

犅．２．１　 噪声发射声压级应按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和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５ 的规定进行测量，并应采用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５—１９９９中的工程法２级。

犅．２．２　时间加权平均声压级应在确定的操作者位置处测定

对于低噪声设计，在频率带发射的噪声是有用的，可用基础标准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和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５

测定在频率带的噪声发射值。

犅．２．３　在操作者不在现场的情况下，传声器应置于距操作位置高度为１．６ｍ±０．０５ｍ的位置，在该位

置操作者可以正常站立，或者相对于座位标志点（ＳＩＰ）高度为０．５ｍ±０．０５ｍ的位置，此时座位调节在

中间位置。

犅．２．４　进行试验时，操作者必须在现场的情况下，传声器应置于距头部中央平面２０．０ｃｍ±２ｃｍ的声

压级较大一侧，并与眼睛在一条直线上。站立的操作者穿鞋后高度应为１．７５ｍ±０．０５ｍ。操作者坐着

时，从坐垫平面测量的总高度应为０．９３ｍ±０．０５ｍ。

犅．２．５　在特殊类型机器的特定噪声试验规范中，应说明测量是按Ｂ．２．３的规定操作者不在现场情况

下进行的，还是按Ｂ．２．４的规定操作者在现场情况下进行的。

犅．２．６　对于由外部动力源驱动的和工作位置在其他机器（例如：拖拉机）上的机器，传声器应按下列方

法进行固定：

ａ）　通过三点悬挂装置挂接的机器，传声器位于通过两下拉杆端点连接线段的中点的纵向垂直平

面内，距连接线段与垂直平面交点前方１．６９ｍ，上方１．８５ｍ；

ｂ）　通过牵引环挂接的机器，传声器位于通过挂接环中心的纵向垂直平面内，距挂接环中心和该

平面交点前方１．２０ｍ，上方１．８５ｍ。

犅．３　噪声声功率级的测定

犅．３．１　测定噪声声功率级的首选方法是ＧＢ／Ｔ３７６７规定的方法；也可以采用ＧＢ／Ｔ１６４０４规定的

２级精度法。

对于低噪声设计、在频率带的噪声发射值是有用的，可使用基础标准ＧＢ／Ｔ３７６７和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

测定在频率带的噪声发射值。

犅．３．２　当采用ＧＢ／Ｔ３７６７时，在一个半球面内应使用１０个传声器（见ＧＢ／Ｔ３７６７—１９９６，附录Ｂ）。

如果初步调查表明按ＧＢ／Ｔ３７６７—１９９６中７．２．１规定的阵列，测定的声功率级值结果的偏差在

±１ｄＢ以内，则可使用６个传声器。

犅．３．３　半球面半径至少应为基准平行六面体最长边长度的２倍；半球面半径应为４ｍ、１０ｍ或１６ｍ。

犅．３．４　本方法的测定值是机器规定工作循环内的Ａ计权声功率级。

犅．３．５　测量期间操作者必须在现场时，站着的操作者穿鞋后高度应为１．７５ｍ±０．０５ｍ。操作者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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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从坐垫平面测量的总高度应为０．９３ｍ±０．０５ｍ。

犅．４　安装和装配条件

犅．４．１　测定声功率级的安装和装配条件应与测定规定位置发射声压级的条件一致。

犅．４．２　被试机器应置于或支撑在一坚硬反射平面上，如沥青面或混凝土面，并安装制造厂推荐的标准

配置，如轮胎、履带、支架或减振配置。若为保证机器在Ｂ．５规定的运行条件操作机器，需要操作者在

工作位置，则操作者应在现场进行测定。在Ｂ．８给出的完整数据表中应说明测量期间操作者是否在

现场。

犅．４．３　由外部动力源驱动的机器，动力源应提供足够的动力以达到Ｂ．５规定的运行条件。该动力源

噪声级应与背景噪声的接收标准相一致。背景噪声的评估应在动力源空载、速度等于测量期间机器选

定的速度下运行。背景噪声水平的接收标准应符合ＧＢ／Ｔ３７６７和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的规定。

犅．５　运行条件

犅．５．１　在规定位置处测定声压级和发射声功率级的运行条件应严格保持一致。

犅．５．２　除非在特定标准中另有规定，所有机器均应静止不动，其工作部件空载，且在制造厂规定的最

大额定发动机转速下空转。在测试开始前，机器应适当预热，使机器在正常工作温度下稳定运行。

为保证工作部件，如刀片切割器或机体，不会因意外机械接触而引起附加噪声允许进行调整。

犅．５．３　对于具有作业循环的机器，噪声发射值测量应在整个作业循环内进行。相应循环应在特定标

准中加以描述，如果存在相应循环。在没有该特定标准的情况下，制造厂应选定一作业循环，并在试验

报告中加以描述。

犅．６　测量的不确定度

犅．６．１　为获得规定等级的精确度，试验应重复进行，直到三个连续Ａ计权结果差异在２ｄＢ内。

犅．６．２　除非存在下列情况：

———ＧＢ１０３９５的本部分使用的测定Ａ计权声功率级的测量不确定度符合ＧＢ／Ｔ３７６７的规定；

———ＧＢ１０３９５的本部分使用的在工作位置处测定 Ａ 计权声功率级的测量不确定度符合

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２和ＧＢ／Ｔ１７２４８．５的规定（重复测量的标准偏差值等于２．５ｄＢ）。

犅．７　记录和报告信息

犅．７．１　记录和报告的信息应符合测定噪声发射值所用基础标准的要求。

犅．７．２　应使用符合Ｂ．８的数据表，报告关键数据，特别是所用的基础标准、安装和装配条件、运行条件

的描述、相对于噪声试验规范要求的可能偏差。报告应给出所有操作者工作位置和对应的发射噪声声

压级。如进行了测定，噪声声功率级也应报告。

犅．７．３　数据表和测试报告还应确认本噪声试验规范的所有要求均已满足，否则，应确定存在的所有偏

离并列出这些必要偏离的正当理由。

犅．８　数据表和试验报告格式

机器：

　　型号：　　　　　　　　　　　　　　　　　　　　型式：

　　额定速度、发动机、工具、其他： 尺寸：长×宽×高

动力源：

　　内部　□　　　　外部　□　　　　动力输出轴　□　　　　液压　□

　　柴油机□ 电力　□ 汽油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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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状况：

　　轮胎　□ 履带　□ 支架　□ 减振配置　□　　　其他□

测量位置———所有的工作位置：

计划明示的测量位置

工作位置发射噪声声压级

　　犔ｐＡ，ｄＢ：　　　　　　　　１　□　　　　　２　□　　　　　３　□

　　两个最大值的算术平均值：　　　　　　ｄＢ

声功率级：

　　测量半球面半径：　　　　　　ｍ

　　传声器的位置：

　　犔ＷＡ，ｄＢ：　　　　　　　１　□　　　　　　２　□　　　　　　３　□

　　两个最大值的算术平均值：　　　　　　ｄＢ

使用标准：

———在操作者工作位置处测量发射噪声声压级的基础标准（指明标准编号）；

———如果进行了测定，测量声功率级的基础标准（指明标准编号）；

———ＧＢ１０３９５．１的附录Ｂ；

———涉及特定机器类型的ＧＢ１０３９５的其他有关部分。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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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规范性附录）

强 度 试 验

犆．１　防护装置

犆．１．１　试验设备

载荷通过覆盖一橡胶层的试验垫施加。试验垫的尺寸和橡胶层的厚度应符合图Ｃ．１规定。

橡胶层肖氏硬度应约为２０Ａ。

单位为毫米

公差为±２ｍｍ

　　１———橡胶层；

２———载荷施加点。

图犆．１　防护装置用试验垫示例

犆．１．２　试验规程

试验应在机器停在硬实水平地面上时进行。

在图Ｃ．１所示试验垫的载荷施加点处垂直施加１２００Ｎ的试验载荷对防护装置进行测试，即便防

护装置不是水平的也应沿垂直方向施加载荷。

机器上的防护装置处于防护状态下，将试验垫置于被测试的防护区域上。在无动态影响情况下沿

垂直向下方向施加载荷。

载荷应施加在可能攀爬操作者的最不利区域。在防护装置的边缘，试验垫可部分接触施加载荷，且

载荷施加点尽可能接近防护装置边缘。

犆．１．３　试验验收规范

试验期间，防护装置不应与运动部件接触。试验结束时，防护装置及连接附件不应出现断裂、裂纹

或明显的且使防护装置不能满足其防护功能的永久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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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２　屏障

犆．２．１　试验设备

载荷通过覆盖一橡胶层的试验垫施加，试验垫的尺寸应符合图Ｃ．２规定。

橡胶层厚度至少为１０ｍｍ，肖氏硬度应约为２０Ａ。

单位为毫米

　　１———橡胶层；

２———负荷点。

图犆．２　屏障用试验垫示例

犆．２．２　试验规程

将试验垫置于被测试的屏障区域上。在无动态影响情况下，根据情况，沿水平或垂直向下方向施加

载荷。

被测试屏障应施加的试验载荷为：

———１０００Ｎ，在工作位置上，屏障离地高度不大于４００ｍｍ的情况下；

———６００Ｎ，在工作位置上，屏障离地高度大于４００ｍｍ的情况下。

试验垫的载荷施加点如图Ｃ．２所示。

犆．２．３　试验验收规范

试验期间，屏障水平移动量不应大于２０ｍｍ。试验结束时，屏障及连接附件不应出现断裂、裂纹或

变形量大于１０ｍｍ的永久变形。屏障不应进入危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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